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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财产综合险类保险附加家用电器维修置换费用

保险（2021 版）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条款为我公司各类家庭财产综合保险（以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条款，

只有在投保主险的基础上，投保人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第二条  本附加险与主险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为准；本附加险未尽之处，以主险

为准。 

第三条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即行终止。 

保险家用电器范围 

第四条  被保险人所有的、坐落于或存放在本附加险保险单载明地址的房屋内的家用

电器，含安装在房屋外的空调器和太阳能热水器等家用电器的室外设备，可以作为本附加

险的保险家用电器。 

第五条  便携式家用电器（包括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数码播放器、电动剃须刀、

照相机、摄像机）未经保险合同双方特别约定，不可作为本附加险的保险家用电器。 

保险责任 

第六条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导致保险家用电器发生故障而无法正常使用，

保险人将根据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被保险人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维修、置换

费用： 

（一）机械元件故障； 

（二）电子电气故障； 

（三）电压不稳； 

（四）灰尘、受热、受潮、冷凝； 

（五）保险家用电器存在的材料和技术缺陷。 

责任免除  

第七条  出现下列任何情形时，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保险家用电器出厂时未经检验或经检验属于不合格； 

（二）保险家用电器在出售时已存在质量缺陷； 

（三）保险家用电器无有效产品销售凭证； 

（四）产品品牌、型号或产品身份标识等在保险单中记载的保险家用电器的相关信息

与实际修理的产品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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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险家用电器超过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使用范围，以及保险家用电器随使用时间

推移正常产生的性能衰减，导致产品无法正常使用； 

（六）保险家用电器被用于商业用途、租赁、牟利或转售予收购商。 

第八条  下列任何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代表的故意行为、重大过失行为； 

（二）火灾、爆炸； 

（三）保险家用电器不慎坠落、浸水、碰撞、挤压； 

（四）自然灾害；       

（五）自然磨损、自然损耗、自燃、生锈、变色、裂缝、裂痕、裂面以及擦、刮、铲、

削等造成的缺口或疵点； 

（六）未遵照使用说明安装、保管及使用保险家用电器，以及未按照使用说明书中的

维护建议对保险家用电器进行维护； 

（七）擅自修理或改动保险家用电器； 

（八）使用未经生产商许可的附件或配件，以及使用有缺陷的软件或程序； 

（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地区进行的修理； 

（十）计算机病毒、其他恶意编码或类似指令破坏保险家用电器的正常功用或造成其

中数据、程序的毁损或失效； 

（十一）非保险家用电器的基本功能所需的数据、程序、软件的丢失和损坏。 

第九条  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的保险家用电器贬值、维修后因价值降低引起的减值损失； 

（二）用于保险家用电器例行清理、服务、检查、维护的费用； 

（三）保险家用电器出厂标准配置以外的部件发生的损失，本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不

在此限； 

（四）需要定期更换的零部件、辅件或耗材（如投影灯、灯泡、一次性袋子、烤箱衬

垫、电池或唱针等）的费用； 

（五）根据担保或保证条款，生产商、供应商、安装方或维修方应该负责的材料或人

工服务成本，如保修期内由生产商承担保修服务的费用； 

（六）经检查后不属于本附加保险合同第六条所列明的故障原因发生的费用； 

（七）提高、改善保险家用电器技术标准、使用性能所产生的额外费用； 

（八）间接损失； 

（九）保险单载明的免赔额或根据保险单载明的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 

（十）其他不属于本附加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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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金额与免赔额（率） 

第十条  各保险家用电器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

载明。 

第十一条  每次事故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签订本附加险合同时协商确定，

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赔偿处理 

第十二条  因本附加险责任范围内原因造成保险家用电器无法正常使用的，被保险人

应将保险家用电器交由保险人指定的维修商维修。维修前被保险人应当会同保险人或其授

权代表检验、协商确定维修项目、方式和费用。否则，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 

第十三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一）保险家用电器发生故障后进行维修的，保险人负责赔偿按照该产品原有技术标

准、使用性能进行维修至其基本恢复受损前状态所产生的必要的、合理的下列维修费用： 

1、零部件、元器件重置费用； 

2、维修人工费； 

3、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费用。 

（二）保险家用电器发生故障后，符合以下情形的，除另有约定外，保险人按照保险

事故发生时该保险家用电器的实际价值计算其重置费用： 

1、维修商没有能力修复； 

2、维修商无法获得维修必要的零部件； 

3、修理费用超过该保险家用电器出险时的实际价值； 

4、达到全损或推定全损的其他标准。 

（三）在依据本条第（一）、(二)项计算的基础上，保险人在扣除保险单载明的每次事

故免赔额或按根据保险单载明的每次事故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后进行赔偿。 

（四）保险人对保险家用电器在保险期间内多次事故的赔偿金额之和不超过该保险家

用电器的保险金额。 

第十四条  保险人仅负责将受损的保险家用电器基本恢复到受损前的状态。 

恢复到受损前状态是指在合理及可能范围内的与原状相似或类似，而非与原状完全一

致。如需更换的材料或零件无法购得时，可以其他同类品质材料或零件替换。 

对保险家用电器在维修或置换过程中，被保险人进行的任何变更、性能增加或改进所

产生的额外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第十五条  保险家用电器遭受损失后，如果有残余价值，应由双方协商处理。如折归

被保险人，由双方协商确定其价值，并在保险赔款中扣除。 

 


